附件

学校 2023年国有资产管理会议回执
单位名称：
单位报送人及联系方式：

	序号
	姓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参会人员
类别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说明：1.请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（含附属单位）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按时参会，并将会议回执电子版
于11月15日（星期三）12：00前发送至邮箱447203095@qq.com。

2.“参会人员类别”栏请填入序号①或②或③，其中①为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单位
主要负责人1名（包含校长办公室、党风廉政建设办公室、校工会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学技术处、
社会科学研究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基建处、校友工作办公室/教育发展基金会管理办公室、
后勤保障处/后勤服务集团、图书馆、网络信息中心、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）；
②为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（含附属单位）主要负责人1名；
③为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（含附属单位）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人员1名。

3.未尽事宜，请联系国有资产管理处办公室，姚劼宁，电话3696586、151077302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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